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意见 

临政办发〔2012〕53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

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22 号）及省、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扶持中医

药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，深入推进我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充分发

挥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与作用，现结

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主要目标 

自 2012 年起，在全市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

国医堂建设，即将基层医疗机构的各个中医临床科室、中药房集

中设置，形成具有浓郁中医药文化氛围、以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

段提供中医药医疗预防保健综合服务的相对独立区域，从而全面

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，不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

体系。已设置中医科中药房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

要整合中医药资源完成国医堂建设；尚未设置中医科、中药房的，

要加大建设力度，按照国医堂建设标准开展国医堂建设。2013

年全市将完成 60 处国医堂的建设，2014 年将完成 90 处国医堂

的建设，2015 年力争全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设

立国医堂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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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快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。要以中医临床技术骨

干和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培养为核心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，多层次、

多渠道培养中医药人才。要制定基层医疗机构吸纳中医药人才的

规划和具体措施，建立发挥中医药人才作用的激励机制，提高中

医药人才到基层工作的积极性，逐步提高中医药人员数量，尽快

改善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人才缺乏的局面。 

（二）积极推进国医堂建设。国医堂的建设要在环境形象、

诊疗行为、服务模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。要加快推

进中医药基础设施建设，配置中医诊疗设备。各级中医医院、综

合医院要积极帮扶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工作，要建立长效机

制，使帮扶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。 

（三）充分发挥国医堂对当地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中

医药工作的指导作用。国医堂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，指导村

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药设施建设、人员培训、中医药

科普宣传等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药

服务水平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建设国医

堂对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重要性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

精心组织，务求实效。卫生行政部门要制定实施方案和建设标准，

规范国医堂建设。要强化督导，形成定期检查和督导的机制，确

保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 

（二）落实各项中医药优惠政策。各级政府要积极落实深化

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各项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优惠政策，推进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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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卫生机构的国医堂建设，不断扩大中医药的应用，全面提升

中医药服务能力。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设立中医药发展专项补

助经费，对完成国医堂建设并验收合格的单位在中医药人才的引

进和培养、中医专有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助。 

（三）做好舆论宣传工作。各县区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舆论

宣传工作，加大宣传报道力度，使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充分认识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重要意义，增

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 


